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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
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概不對本公告內作出的任何陳述、載列的任何報告或
發表的任何意見的正確性承擔任何責任。

WILLAS-ARRAY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854）
（新加坡股份代號：BDR）

補充公告
(1) 修訂總採購框架協議項下先前完全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之

年度上限；及
(2) 進一步修訂總供應框架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

茲提述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公告（「該
公告」），內容有關修訂總採購框架協議項下先前完全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
上限，以及進一步修訂總供應框架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之年度上限。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告乃為該公告提供補充資料而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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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供應框架協議及總採購框架協議項下之產品
總供應框架協議及總採購框架協議各自項下之半導體電子元器件為不同品牌下之
產品。上海雅創集團與本集團分別分銷不同系列之品牌，其中若干品牌存在重疊。
就重疊品牌而言，本集團與上海雅創集團之產品系列在型號及規格方面有所不同。
本集團與上海雅創集團將不會交易重疊品牌下之相同產品，除非出現庫存短缺或
上海雅創集團提供較第三方供應商更低之價格。重疊品牌下之相同產品佔我們截
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營業額不足3%。本集團並無製造上海
雅創集團所分銷之半導體電子元器件。上海雅創集團主要服務汽車行業客戶，而
本集團則專注於工業、消費、電訊、OEM及貿易客戶，而非單一汽車行業。

本集團與上海雅創集團各自提供獨特的產品，兩者之間只有極少重疊。同樣，各
實體服務其自身之個別客戶群，而任何重疊均視為不重大。總採購框架協議及總
供應框架協議有助本集團擴大其向現有客戶提供之產品，創造增加收益之機會。
持續關連交易旨在促進戰略性交叉銷售，使本集團及上海雅創集團均能向其各自
客戶提供更廣泛系列之產品。此做法在維繫各實體核心業務重心之同時，加強商
業協同效應。

定價政策－總採購框架協議
於釐定總採購框架協議項下產品之定價時，本集團亦須考慮(i)於過往交易中其他
獨立第三方就類似的半導體電子元器件產品支付之歷史採購價；(ii)於總採購框架
協議年期內之預期需求及市場競爭；及(iii)參考採購產品之信貸條款。

銷售及市場部將定期（至少每季度一次）向獨立第三方供應商獲取半導體電子元器
件產品報價（就相似類型、數量及規格之產品獲取至少兩份報價），以確保總採購
框架協議項下採購訂單之價格不遜於市場水平，並將該等報價與從上海雅創集團
收到之報價一併評估，以確認符合本集團之業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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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無法獲得獨立第三方報價（例如，倘就類似產品並無非關聯第三方供應商，或
倘產品僅可從上海雅創集團獲得），總裁將於考慮交付計劃、規格合規、往績記錄、
經驗及專長以及（倘適用）就批量採購給予之優惠率、回扣或折扣等因素後，釐定
上海雅創集團提供之價格及條款是否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

採購訂單連同從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收到之報價所釐定之最近期市價，將提交予總
裁審閱及批准。

承董事會命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謝力書

香港╱新加坡，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謝力書（主席）；一名非執行董事，黃
紹莉；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章英偉（首席獨立董事）、劉進發、曹思維及姜
茂林。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